
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投资控股上海量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  

    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

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已事前从公司

获得并审阅了关于公司投资控股上海量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量宽信息”）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就公

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的投资控股量宽信

息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    一、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。 

    二、公司本次对量宽信息的投资完成后，公司将实际控制量宽信

息，借助量宽信息开展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证券策略应用云服务平

台，实现公司经营业务的拓展，开辟新的盈利增长点，增强可持续发

展能力。 

    三、关联方对量宽信息无资金占用，量宽信息无对外担保。公司

投资控股量宽信息不会形成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对外担保责任。 

    四、本次投资的交易价格是依据本次增资完成之后，原股东承诺

的目标公司 2016 年经审计税后净利润的 8 倍（为人民币 2.4 亿元）

为公司的估值，以此估值为计算基础，公司获得目标公司 10,500,000



股新增股权（占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份总额的 51.22%）的对价为

人民币 1.2 亿元；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，按照正常商业

交易情况及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定价，交易价格公允。 

该关联交易的定价时考虑到目标公司经营业绩未达预期的风险，

故在有关交易协议中约定：如果目标公司未能完成某个年度的业绩承

诺，交易对方除承担赔偿公司经济损失（包括为履行本协议所支付的

全部费用）外，公司有权立即要求交易对方回购公司持有的量宽信息

的全部或部分股权，股份回购价格应按以下两者较高者明确：公司的

全部出资额及自从实际缴纳出资日起至乙方实际支付回购价款之日

年利率【20】%计算的利息；回购时甲方所持有股权相对应的公司经

审计的净资产。因此，本次投资的对价及回购机制整体安排是公允的，

且公司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。该定价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及市

场化的原则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、

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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